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 年第四季度以案释法典型案例

一、行政处罚案件

案例一

【案情简介】

案件名称：未将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由餐厨

垃圾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

行政相对人：深圳市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xxxxxxxxxxxxx，法定代表人：鲁xx

决定文书编号：[2020]深宝沙井城行罚决字第1092号

处罚事由：未将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由餐厨

垃圾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

处罚依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第三十五

条第一款、第七十条、《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行

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序号第5条

处罚结果：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十万元整（¥100000）

处罚时间：2020.10.14

处罚部门：深圳市宝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调查与处理】

2020 年 9 月 20 日，我局沙井街道综合执法队（下称“沙



井执法队”）接到深圳市某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举

报，称沙井街道沙二社区安托山高科技工业园某饭堂经营者

存在非法处置餐厨垃圾的情况。

执法人员随即赶往现场进行现场勘验、现场拍照等取证

行为，确认举报情况属实，当事人深圳市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存在未将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给餐厨垃圾特

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的行为。执法人员当场对其发出

《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 9 时前整改。

2020 年 9 月 22 日，该餐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接受调查

询问，确认该司负责的安托山高科技工业园某饭堂确实存在

未将不能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给餐厨垃圾特许经营

企业收集运输处理的行为。同时，该司提交保证书，承认其

违法行为并保证日后将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另执法人员经综合执法系统、深圳信用网等行政处罚信

息系统查询得知，该司尚未因同类违法行为被给予行政处罚。

2020 年 9 月 23 日，深圳市朗坤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宝

安区特许餐厨垃圾收运单位）出具《关于核实深圳市 xxx 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餐厨垃圾交运情况的函》，表示从 2020 年 9

月 20 日起，其才开始收运安托山高科技工业园 xx 号饭堂的

餐厨垃圾，佐证了该餐饮公司的违法事实。

2020 年 9 月 24 日，执法人员对深圳市某城市服务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举报人）进行调查询问，进一步佐证了该餐

饮公司的违法事实。

2020 年 9 月 24 日，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驻队律师就本

案出具法制审核意见。

2020年9月25日，沙井执法队经内部讨论，初步认定水

稻田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下

称《条例》）第35条第1款的规定，依据《条例》第70条和《深

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条、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

序号第5条，拟对该司罚款10万元整。

2020 年 9 月 29 日，我局召开重大案审委员会会议，会

议同意沙井执法队的处罚建议。

2020 年 10 月 9 日，我局向该餐饮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事先（听证）告知书》，告知拟对其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十

万元整的处罚决定，同时告知陈述申辩、申请听证权。该司

未在法定期限内陈述申辩、申请听证。

2020 年 10 月 14 日，我局向该餐饮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书》，对该公司罚款人民币 10 万元整。

2020 年 10 月 28 日,该餐饮公司提交《声明书》《资产负

债表》等材料，申请分期缴纳罚款。

2020 年 11 月 17 日，鉴于该餐饮公司的实际经济情况及

其始终配合执法的态度，我局同意其分 5 期缴纳罚款，现该



司已如期缴纳第一期罚款。

【法律分析】

1、近年来，餐厨垃圾随意处置的情况，给广大市民带

来了很大的困扰，致使市容市貌遭受严重损害，为遏制违法

处理餐厨垃圾，我市出台了《深圳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自条例出台后沙井街道综合执法队持续开展整治餐厨垃圾

违法处置行动，做到发现一宗整治一宗查处一宗，启动行政

执法程序对违法处理餐厨垃圾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2、在调查取证环节中，沙井街道综合执法队保证了程

序的正当合法。现场执法人员2人，并向当事人出示了执法

证件，告知了当事人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

据，并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根据《深圳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条和《深圳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序号第5

条规定，沙井街道综合执法队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保

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开展垃圾源头分类，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还需

要有相应条文法规予以法律支撑。本案是《条例》实施以来

开出的最大罚单，正式宣告深圳垃圾分类进入法治强制时代，

惩罚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垃圾分类的推行，因为一定惩罚措施

影响了民众在处理垃圾时的利益考量，民众会考虑到当前违



法行为对于自身利益影响，再加上积极有效宣传，从而更主

动地参与分类行动中。城管部门对垃圾分类通过管理与执法

的双重手段，使大家对垃圾分类有更深的了解和全新的认识，

让大家对垃圾分类有所重视，促使更多的人行动起来，养成

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做好深圳市垃圾分类工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

附：现场执法照片







案例二

【案情简介】

案例名称：建筑物外墙乱张贴小广告

2020 年 12 月 9 日 9 时 10 分，南头街道执法队执法人员

在南山区关口正街巡查时发现，当事人张某在南山区关口正

街 112 号实施了张贴广告的行为，张贴广告数量为一张。南

头街道执法队执法人员立即对其张贴的广告进行拍照取证。

南头街道执法队执法人员认为张某在南山区关口正街

112 号实施了张贴广告的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应负法律责任，对现场的情况进行了

拍照取证，现场制作勘验笔录后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告知当

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当事人并未申请回避。做完勘验笔

录后，执法人员通知张胜友前往南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南头街道执法队进行调查处理。

【调查与处理】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上午，当事人张某到南头街道执法队

接受调查询问，经过调查询问并认真听取其陈述、申辩。当

事人张某承认其为了方便出租房屋在关口正街的某房子的

外墙上张贴招租广告，影响了市容市貌。

结合前期勘验调查所取得的证据及当事人提交的身份、

资质证明资料，执法队向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拟对当事人作罚款人民币 2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其自

行进行清理。因当事人对违法事实认定及处罚无异议并申请



尽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当天

作出[2020]深南城综罚决字第 0108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罚款人民币 200 元整，责令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 18 时前自

行清理。当事人于 2020 年 12 月 20 日缴纳罚款完毕，并于

18 点前自行清理完毕。

【法律分析】

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的今天,越来越多市民的空置房

屋需要出租出售需要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然而，少数市民

在房屋出租出售的宣传行为上却不够文明，乱张贴小广告等

不文明行为较普遍，损坏了城市环境卫生和文明形象。《深

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自施行以来，南头街

道一直积极响应文明活动，街道执法队也根据《深圳经济特

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加强市容工作，将市容市貌工

作法制化、规范化。

在此类案件调查取证环节中，必须保证程序的正当合法。

执法人员应不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自己的

证件。并且对现场情况通过照片等形式保存相关证据材料。

由于案发时当事人并不在现场，在制作证据照片的过程中注

意把广告内容拍摄清楚，方便通知当事人，结合当事人签署

的现场勘验笔录证明执法程序正当及违法现场基本保存。在

当事人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应收集证明当事人身份的证明资

料，告知当事人其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向当事人出示相关法律法规的告



知，让当事人明白自己的行为违反的是什么法律规定。同时，

也应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且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

严格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对违法行为罚款200元的规定进行处罚。同时在

处罚过程中要坚持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向当事人阐明

为何要文明宣传，使得违法当事人能够真正体会被处罚的原

因、并改正自己的违法行为。

【典型意义】

乱张贴广告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违法行为，多见

于街道两侧房屋外墙、城市立柱、商场墙体等公共场所。行

为人往往为了方便及快捷出租出售房屋，在城市内胡乱张贴

广告。市民对此类的违法行为的责任意识与法律意识不强，

随意张贴广告不仅影响了市容市貌也影响了大部分市民的

文明意识。故将此类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在网上公开，有利于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教育震慑，并对广大社会居民起到积极倡

导依法文明宣传的普法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市我市公共

场所治安工作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贯彻落实处罚和教育相

结合的原则。





案例三

【案情简介】

案件名称：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城市垃圾运输车辆

未保持车体整洁一案

行政相对人：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决定文书编号：[2020]深坪石井城行罚决字第 0046 号

处罚事由：2020 年 10 月 13 日，石井街道执法队巡查发

现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的粤 BJFXXX 重型自卸货车存在城

市垃圾运输车辆未保持车体整洁的违法行为。当事人的上述

行为违反《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

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处罚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五十九条第二款。

裁量标准：《深圳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

（2020 版）违法行为序号 28。

处罚结果：当事人已整改并缴纳罚款人民币 2000 元整

处罚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处罚部门：深圳市坪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 年 10 月 13 日，石井街道执法队巡查发现某土石方



工程有限公司的粤 BJFXXX 重型自卸货车车体不洁、车体挂

泥，该公司存在城市垃圾运输车辆未保持车体整洁的违法行

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调查与处理】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 10 分，石井街道执法队执法人

员检查至坪山区石井街道田头社区求水岭路 7号时发现某土

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的粤 BJFXXX 重型自卸货车存在有城市垃

圾运输车辆车体不洁，车体挂泥的行为。执法人员现场出示

执法证件并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与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

不申请回避并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

违反《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一款的规定，石井街道执法队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停止

（改正）违法行为并进行了拍照取证。

【法律分析】

违法行为人城市垃圾运输车辆未保持车体整洁，使市容

环境受到严重影响。执法队在日常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查处此

类违反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行为，并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教

育。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遵守《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确保良好的市容环

境。

【典型意义】



1.严格适用法律法规

执法活动要坚持过罚相当的原则，作出处罚时应当结合

案情严格适用法规。首先，针对此类城市垃圾运输车辆未保

持车体整洁的案件，应先确定当事人的行为以及造成损害后

果是否符合《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

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表现形式；再次，通过确定行政相

对人的违法行为，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深圳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2020 年

版）》的规定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处以人民币 2000 元的

罚款。

2.执法程序合法正当

在调查取证环节中，必须保证程序的合法正当。执法人

员应不少于 2 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自己的证件。

现场情况应当通过照片等形式保存相关证据材料。在处理案

件的过程中应收集证明当事人身份的证明资料，确定主体无

误；告知当事人其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向当事人出示相关法律法规的告

知书，让当事人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行政执法人员的

执法行为是合法的。同时，也应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意

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且不得因

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体现了行政执法的温度。

3.坚持处罚与教育结合



鉴于部分违法行为人不愿意配合的态度，执法人员履行

职责时应当做好耐心进行宣法教育劝导，避免执法时产生矛

盾冲突。在处罚过程中要坚持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向

当事人阐明为何城市垃圾运输车辆未保持车体整洁会被处

罚，告知改正的方式方法，使得违法当事人能够真正体会被

处罚的原因、并改正自己的违法行为。



案例四

【案情简介】

案件名称：饲养犬只未按规定注射狂犬病疫苗

2020 年 10 月 20 日，龙岗区吉华街道执法队执法人员巡

查至吉华街道某社区时，发现在某花园公共场所有人在遛狗。

经调查，犬只的主人是尹某，犬只品种是柯基犬。该犬只未

按规定注射狂犬病疫苗，犬只主人不能提供《深圳市犬类免

疫证》，违反《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调查与处理】

具体案情：2020 年 10 月 20 日，我局吉华街道执法队执

法人员巡查至吉华街道某社区时，发现在某花园公共场所有

人在遛狗。经调查，犬只的主人是尹某，犬只品种是柯基犬。

该犬只未按规定注射狂犬病疫苗，犬只主人不能提供《深圳

市犬类免疫证》。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现场勘验及调查询问，

形成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同时责令

尹某在 2020 年 10 月 27 日 9 时前改正违法行为，补办犬只

免疫证。2020 年 11 月 10 日，我局依法制作《行政处罚决定

书》，作出罚款 500 元的行政处罚，并当场送达。尹某已缴

纳罚款，并在规定时限内将犬只送到动物防疫机构注射狂犬

疫苗及办理《深圳市犬类免疫证》。

【法律分析】

是否注射狂犬病疫苗、是否属于烈性犬、有无办理犬只



登记，是犬只检查中首先必须确定的三个问题。回答了犬只

“能不能养”之后，才能够讨论犬只“应该怎么养”的一系

列文明养犬规定。根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

定，我国实行狂犬病免费强制免疫制度。养犬人应当将饲养

的犬只送动物防疫机构注射狂犬病疫苗，取得犬只免疫证明。

【典型意义】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动物朋友之一，但也是人类狂犬病最

大的传染源。狂犬病俗称“疯狗症”“恐水症”，是一种人畜

共患的致命疾病。人类会因犬只咬伤而感染，且患病后死亡

率 100%。表面“健康”的犬只可能是无症状携带者，对人类

的健康存在较大的隐患。

目前，预防狂犬病的唯一有效办法是为犬只注射狂犬病

疫苗。《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深圳市养犬管理

条例》对于强制免疫工作都作出了相关规定。注射狂犬病疫

苗，是对犬只的健康负责，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身体健康负责。

目前，在深圳为犬只注射狂犬病疫苗是免费的。这不仅

是一项便民惠民的政策，也是推广注射狂犬病疫苗、提高养

犬人为犬只注射狂犬病疫苗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为了人犬共

同的健康利益，养犬人务必要提高狂犬病预防意识，按规定

注射狂犬病疫苗。





二、行政许可案件

案例一

【案情简介】

案件名称：滨海大道后海滨路立交人行天桥临时占用城

市绿地

行政相对人及其身份代码：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工务署；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2440305G34798694R

决定文书编号：深城许字【2020】第【LHSZ20200060】

号

事由：滨海大道后海滨路立交人行天桥施工临时占用城

市绿地

法律依据：《城市绿化条例》第十九、二十一条，《广

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五、 二十六条，《深圳经济特区

绿化条例》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四十五条。

决定内容：同意临时占用绿地，位置：南山区滨海大道、

后海滨路辅道市管绿地内，占用面积 5044 平方米。临时占

用绿地期限自 2020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0 日止。

许可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许可部门：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行政许可决定书全文：见下图

【调查与处理】

案件处理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有：



1、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 临时占用公共绿地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因特殊原因确需

延期的，应当在期满前向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该

案件临时占用绿地期限自 2020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0 日止，符合相关规定。

2、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设立告示牌，

向社会公示施工项目、单位、工期等内容：

（一）迁移或者砍伐树木；

（二）临时占用公共绿地；

（三）已建成绿地内部布局调整。

前款事项涉及行政许可的，应当在施工现场公示相关事

项。

为确实做好相关工作，在行政许可决定书对相关事宜和

要求进行告知和强调。

3、行政相对人应确保绿地的供水供电等绿化设施的正

常使用，做好占用绿地范围的地下管线和相关设施的保护工

作，确保施工以及对人身、居住、交通或者市政公用设施等

安全，若因施工造成安全事故及市政基础设施等损失的，需

承担相关责任。



4、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政府投资项目占用公共绿地、迁移或者砍伐树木的，建设单

位免交恢复绿化补偿费，由建设单位组织恢复绿化和迁移树

木，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指导和监督。该项目为政府投资

项目，为做好恢复绿化工作，行政相对人应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将绿化恢复方案报市绿化管理处审核，绿化恢复应确保

不低于原绿化标准，绿化设施应统一、互通；在许可期限届

满前 5 天内，须按规定清理及平整场地、恢复绿化移交市绿

化管理处。若因特殊原因确需延期占用绿地的，须在有效期

届满前 30 日提出延期申请，否则依法处理。

【典型意义】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从“灌输型”向“解决型”转变，

采用以案说法的方式，更能反映出法理与情理、道德与法律

的关系，相比法律条文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能够增

强市民遵纪守法，培养市民法律责任感，让市民更深入了解

绿化法规等，增强绿化法律意识，参与爱绿护绿行动。本案

根据许可事项类型和实际情况进行剖析，对法律依据、审批

内容和后续管理要求都予以明确。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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